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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假宣传是目前大众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具有极高的误导性，所以应利用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有效规

制，对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以确保每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文主要通过对电商经营中的典

型虚假宣传行为如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进行分析，找出规制电商经营虚假宣传中存在的问题并给

出相应的完善路径，深入探讨我国电商经营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和防范救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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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lse advertising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most concerning issues among the public, and it is highly 
misleading. Therefore, it should be effectively regulated b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unfair com-
petition behavior should be effectively restrained to ensure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very consumer.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ypical false advertising behaviors in e-commerce 
operations, such as fictitious transactions and fabricated user evaluations, to identify the prob-
lems in regulating false advertising in e-commerce operations and provide corresponding improve-
ment paths. It deeply explores the legal regulation an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false adver-
tising in e-commerce opera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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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消费者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方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行业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很多企业为了获得更

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推广宣传，其中难免会有一些虚假宣传[1]。另一方面，

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等方面越来越重视，虚假宣传会让消费者产生错误判断，后果轻则损失钱

财、重则危害身体健康。 
目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商法》和《广告法》中对于虚假宣传都有着相应的规定，但现实中

的虚假宣传行为却屡禁不止，法律不能落地实施大概是在宣传、监督和执行部分出了问题。对于法律，

除了专业的法律人员和从事与法律相关的人员外普通人并不过多了解。同时就法律本身而言，若是违

法者知法犯法大抵是因为法律不够严，这个严不只是在于规定的细致，还在于对违法的惩罚。在虚假

宣传中许多电商经营者明知该行为违法还一意孤行的进行虚假宣传，主要还是因为有利可图，也即违

法所得的利益大于守法的利益。因此应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罚力度，也即加重其违法成本来减少虚

假宣传事件的发生。为了达成相关目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不断加强对虚假宣传的管理，以应对这

些新的挑战。 

2. 电商经营中虚假宣传的类型 

电商经营中的虚假宣传类型其实很多，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对产品质量以及性能等做虚假宣

传的虚假广告以及与其他经营者做比较以此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比较式虚假宣传，但目前与大众接触更

广的应该是虚构交易和编造用户评价。 

2.1. 虚构交易 

正常的电商交易流程是消费者支付货款、经营者发出产品、消费者收到商品、确认收货、经营者收

到货款。虽然相对于现实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而言有了更多的滞后性，但有着第三方平台在，对

于消费者和经营者而言算是比较另类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模式。而今，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各类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般踊跃而出，各大电商平台中的网店更是多如牛毛，为了获取更多的客流量和

利益，许多网店经营者会选择对自家产品的销售状况做一番修饰，即虚构交易，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刷单。虚构交易确实可以明显提高经营者的销售量，但却有损其他经营者的利益，正当的市场竞争是市

场活力的源泉，没有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就不可能真正优化配置社会资源，也不可能激励企业的各项

创新活动[2]。不正当的竞争对其他竞争者以及整个市场都极其有害，因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对

此做了禁止性规定。除了不得为自己虚构交易外，经营者也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

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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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编造用户评价 

在电商经营中，消费者收到商品后可根据对商品的满意程度自主决定是否对该商品进行评价，也即

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是出于真实意愿。但由于商品评价的好坏与否决定了其他消费者对该商品的购买意

愿，因此许多电商经营者会选择在商品的用户评价上造假，也即编造用户评价。在现实生活中，电商经

营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前期的虚构交易，电商经营者一般会要求虚构交易的

合作者在之后按照正常的交易流程对商品做出虚假的满意评价，第二种就是好评返现，这应该是大众接

触最多的一种，商家会将相关卡片附随商品一起邮寄，将满意评价与奖励挂钩，诱使消费者对该商品进

行满意评价。这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显然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在该法第八条中规定经营者不得

对商品的用户评价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然此种行为虽在法律中有所规

定，但在现实生活中该行为却屡禁不止。 

3. 规制电商经营虚假宣传中存在的问题 

3.1. 对虚假宣传企业惩罚力度较低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和《广告法》中均有关于虚假宣传的规定，但现实生

活中虚假宣传行为却还是屡禁不止。电商经营者在明知虚假宣传是违法行为还要违法时，根据商人逐利

的天性可知，这是有利的行为，且违法可得的利益远超守法可得，也或说是违法的成本太低了。马克思

曾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

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蠢蠢欲动；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

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犯罪，甚至冒着绞首的风险。”法律中对于

虚假宣传的惩罚基本都是罚款，但既然愿意违法而行，那么可知其违法所得的利润远超罚款数额。 

3.2. 面对大众的普法宣传不够 

虚假宣传的定义、内含、被规定在何种法律中、会有什么样的惩罚等等，这些问题对于绝大多数普

通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虽然以上这些疑问在相关法律中都会有规定，如果法律中不够具体还会有相应的

补充性规定，各个地方根据发展状况不同又有着不同的地方性规定。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得再具体若是不

能没有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中，为人所知，那么其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

定对于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监督检查部门举报。就这一条文而言，知道的

人越多，“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范围也就越广，其能维护的利益也就越多。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在普法

宣传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 

3.3. 对虚假宣传的监管机制模糊 

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主要采取行政管理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

模式[3]。该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是行政部门的执法权行使模糊，另一方面则是对虚

假宣传行为监督管理过度依靠行政主体，而忽略了行业内的社会监督。同时在《电商法》第六条和第八

条中规定了对于电商的政府监管和行业监管，但在政府监管中并不是统一监管，而是由县级以上政府根

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电商的部门职责划分。这种分区划分的监管模式灵活有余，但对于依托

互联网的电商而言，却也有了更多的空子可钻。同时，对于电商平台而言，其对于在该平台内的经营者

的监管范围是不够的，除了准入的身份信息、行政许可和纳税外应该把包含虚假宣传在内的其他行为也

纳入监管范围内。其次，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监管衔接也不够强。尽管政府发布了许多规范性文件来

规制虚假宣传，但行业乱像仍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行业协会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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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是链接政府与电商行业之间的桥梁，对电商行业的监管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电商行业协会与政

府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并不畅通[4]。此外，电商行业协会的自律性规范缺乏强制性约束力，因此电商行

业协会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4. 电商经营中虚假宣传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 

4.1. 加大虚假宣传惩罚力度，增强大众积极性 

《广告法》中对于设计、发布虚假广告的处罚是没收广告费并处广告费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于虚假宣传的处罚是处二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的罚款，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中对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的赔偿仅为该商品或服务价款的三倍。且罚款上交给国家，赔

偿的数额又较小，这些赔偿或处罚对经营者而言不过是小惩，远远达不到大诫的效果。因此，如果想要

更好的打击虚假宣传应该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罚力度。也即加大罚款力度，还可以向举报和提起诉讼

的消费者也进行相应赔偿，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消费者的积极性，有利于打击虚假宣传。同时还可以对虚

假宣传收益较多或危害较大的经营者做出其他限制性规定，如增加限制经营等措施来加大其违法成本。 

4.2. 加强大众普法宣传，增强大众维权意识 

加强消费知识教育和普及是消费者进行自我保护的重要方式，也是预防和解决电商虚假宣传问题的

关键。消费者只有先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常识，才能判断宣传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避免受到虚假宣

传的影响。各层级服务主体需加强对消费者的消费知识普及和教育，提高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

鼓励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5]。同时，各相关部门还要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完善消费者维权机制，提高消费者对于商品和服务的诉求和维权意识。此外，媒体也要加强对电商虚假

宣传等误导、欺骗消费者行为的舆论监督和报道，引导消费者了解各行业现状和问题，关注行业发展动

态，提升消费者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进而使消费者了解虚假宣传套路，提高消费者的避险能力。 

4.3. 明确监督管理机制，构建严密监管体系 

目前法律对于虚假宣传的监管大概分为政府监管、社会监管和行业监管几类，但对于具体的内容却

不够明确。首先对于政府监管而言，其公信力与威慑力是最强的，但在以往的监管中偏向被动监管而主

动监管较少，因此应要加强监管力度特别是主动监管力度。其次是社会监管，社会监管的范围最广，因

此要做好普法工作，提升大众的维权积极性。最后是行业监管，行业协会对于该行业的监管是最精准的，

因对其做出更具体的规定。就电商虚假宣传而言，要对其进行监管，电商平台应覆盖全范围的电商经营

数据库存，在网络层面进行合理分析，通过实名认证等形式，对后续的经营数据进行实时更新和完善，

分析商家的所在地、发货地，合作物流等相关信息，并在备案后对监管部门进行常态化管控[6]。且应畅

通行业协会与政府的信息共享机制，政府部门可根据数据对商家的认证情况进行审核，开通群众举报电

话，借助网络解决消费者的疑惑。通过这种形式，对于没有信用的商家则会被市场所淘汰，从而构建稳

定的网络市场经济。同时各大平台应制定虚假宣传监测系统，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虚假宣传智能化预

警，对“失信”商家拒绝合作[7]。 

5. 结语 

互联网时代下，市场经济显著提升了经济活动效益，也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较大便利，对于商品生

产者、经营者以及消费者来讲，能够有效克服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进而实现在虚拟空间的大聚集[8]。
为了有效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电商行业的稳定发展，需要强化对电商经营活动中虚假宣传行为的

法律监管，以促进整个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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